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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建請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將社會工作師轉任社會行政職缺予以排除適用暫緩受理自行遴用專技轉任人員案

	中 華 民 國九十二年 十一月 二十六日內授中社字第０９２００２９８１５號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九十二年十一月十日局力字第０９２００３４３９２號函釋示

	

	本案經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函復略以：該局研修之各機關遴用專技轉任人員之審核原則，已考量用人機關業務推動之需求，將專業法律中如規範須具相關證照或若干年之工作經驗始得擔任之職務，於公務人員考試類科應考資格未設有相關限制前，且經公開甄選無法羅致具公務人員考試及格之人員時，同意機關遴用專技轉任人員之規定納入。

	 

	 
	 



